








開發內容概要表 

項目 規劃內容 備註 
開發單位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場址 新北市新店區行政段 547 地號等 21 筆土地  

基地面積(m2)  12,003.90   
設計建築面積(m2)  5,839.86   

建蔽率/基準容積率(%) 50%/300% 註 1 

設計建蔽率/設計容積率(%) 48.65%/505.16% (含獎勵容積) 未將免計容積
部份納入 

允
建
容
積 

基準容積(m2)  36,011.70   
都市更新獎勵(m2)  12,760.03   

土管獎勵:國民運動中心
(m2) 10,803.51  

綠建築標章 (m2) 1,080.35  
允建容積(m2)  60,655.59   

容積總樓地板面積(m2)  60,639.79  註 1、3 
設計空地面積(m2)  6,164.04   

設計綠
化面積

(m2) 

平面 2,234.27   

屋頂 辦公室 349.60，運動中心:548.90 ，住宅
301.10  

總樓地板面積(m2) 122,349.86 註 2 

規劃規模(棟、樓高、戶數) 

地下 5 層，地上 31 層辦公室及地上 9 層運動
中心一棟；地下 5 層，地上 30 層集合住宅一
棟，合計二棟建築物。 
辦 公 棟 ( 含 運 動 中 心 )126.3m( 含 屋 突
135.3m)；住宅棟 105.9m(含屋突 114.9m)；合
計 308 戶。 

集合住宅 229 
戶、辦公室 72 
戶、運動中心 2 
戶，店鋪 5 戶，
合計 308 戶。 

計畫引進人口(人) 

依內政部營建署訂頒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
計規範及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推估，本案
保守估計採 3,685 人 (店鋪 35 人、辦公室
2,484 人、警察局備勤室 156 人、警察局員
工餐廳 73 人、住宅 637 人、運動中心 300
人)。 

 

平均日污水量(CMD) 491.8   

污水處理 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若短期無法納管，則
於筏基自設污水處理設施  

既有建物拆除廢棄物量 17,048.34 m3  
樣品屋拆除廢棄物量 1,704 m3  
地下室開挖深度(m) 19.90(污水池加深區最大開挖深度 20.7 )  
地下室開挖面積(m2)  7,202.01   

開挖率(%) 59.99%( 7,202.01  m2 < 12,003.90 m2×60%= 
7,202.34  m2)  

工程餘土方量(m3)  152,339   

工程餘土場址 
淳家土石方資源堆置場、亞太營建賸餘土石
方及營建混合物資源處理場、世芳營建工程
剩餘土石方處理場、成石營建剩餘土石方資
源處理場、長聯富企業有限公司樹林廠等。 

 

停車位
數(席)  汽車 

辦公室 
(含運動
中心) 

應設 387 
 

實設 403 



集合住
宅 

應設 208 
實設 213 

合計 實設 616 

機車 

辦公室 
(含運動
中心) 

應設 545 
實設 554  

集合住
宅 

應設 229 
實設 231 

捐贈 實設 250 
合計 實設 1,035  

自行
車 

辦公室 
(含運動
中心) 

應設 254 
實設 308 

集合住
宅 

應設 78 
實設 78 

合計 實設 386  

總樓地板面積/容積總樓地板
面積 

2.02     (含捐贈運動中心) 
1.86   (不含捐贈運動中心) 

運動中心計樓
地板面積，不計
容積樓地板面
積 

設計容積率/基準容積率 1.68  
總樓地板面積/基地面積(%) 1,019.25%    (含捐贈運動中心) 

  938.25%   (不含捐贈運動中心)  
棄土量/總樓地板面積(m3/m2) 1.25  
棄土量/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m3/m2) 2.51  
容積樓地板面積/汽車位(m2/

車) 150.47  

委員會 
參考值 

全部樓地板面積  127,248.75  
全部樓地板面積/基地
面積(%) 1,060.0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 1：本案建蔽率及基準容積率係依據「擬定新店都市計畫(行政園區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書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撰寫之。 
註 2：全部總樓地板面積(m²)：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7 款所稱「總樓地板面積」加計「免計

樓地板面積」之和。 
註 3：本案基準容積及容積獎勵檢討請參閱 PP.5-5~5-10。



承諾事項彙整表 

項次 承  諾  事  項 

1 
本案施工期間設置定著地面之全阻隔式施工圍籬及防溢座；工地面臨 6 公尺以上道路之道

路側圍籬將進行植栽綠化，且圍籬上植栽面積大於 50%。 
2 本案捐贈公共自行車 1 處（100 席 U-bike）使用空間，並含興建及其相關設施。 

3 
本案捐贈公共機車位 250 席，集中規劃於地下一層東北角機車停車空間，未來可提供外部

民眾機車停放使用。 

4 
自設車位應確實依承諾供訪客臨停使用，且交由管委會統一管理，並納大廈管理規約規範

之。 

5 本案於開挖整地前完成鄰房鑑定，並落實鄰產保護措施。 

6 砂石等車輛駛出工區後，立即派人清掃車輛出入口及附近道路。 

7 本案中庭部分留設至少 8 米之公共通道，可讓原有社區居民直接通達捷運站。 

8 
開發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辦理動工說明會後，應於環保局環評自主回報系統進

行定期申報。施工期間每月申報 1 次、營運期間每季申報 1 次，並於次月底前完成申報 

9 

本案承諾於取得建造執照暨放樣勘驗後三個月內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並於取得使用執照

(含部分使用執照)後九個月內取得綠建築標章，且達「黃金級」等級。 
綠建築標章取得後一個月內應向環保局提報綠建築各項指標評估前後之效益分析說明，並

檢附綠建築標章影本。應於取得建造執照起至取得使用執照後一年內，每年六月、十二月

提報綠色採購相關資料。 

10 
本案餘土如運送至新北市以外之收受場廠，運輸車輛應加裝 GPS，並定期每兩星期將相關

紀錄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並副知本府環境保護局，且應承諾僅運至新北市及其鄰近

縣市（如台北市）。 

11 施工階段於工地明顯處設置噪音連續監測顯示看板。 

12 施工期間於適當地點設置粉塵(PM2.5)即時監測看板。 

13 開放空間應確實供公眾使用，且不得設圍牆、圍籬或門阻隔。 

14 
開發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辦理動工說明會後，應於環保局環評自主回報系統進

行定期申報。施工期間每月申報 1 次、營運期間每季申報 1 次，並於次月底前完成申報 

15 
土石方運輸避開尖峰時段及學童上下學時間，運土時間為上午 9:00~12:00、下午 1~4 點、

晚上 7~9 點，減輕交通衝擊。 

16 

環境監測之項目、頻率、地點及其檢測方法等，相關法令修訂時應配合修正；施工期間之

環境監測計畫應於監測次月內提送本府環境保護局，營運期間應監測 2 年，且於每季監測

時間內提送本府環境保護局，若欲停止監測應檢送變更內容對照表，經環評審查委員會審

查同意後，始得停止監測，在審查未經核准前仍應持續監測，另營運階段係指取得使用執

照後起算。 

17 
本案於施工前將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公告，以及依審議規範規劃審定之各項承諾，比

照建造執照施工告示欄模式張貼工地明顯處。 

18 
本計畫若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第 3 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18 條之規定，開發單位應於動工前至當地舉行公開說明會，該說明會並應確實依「環境

影響評估公開說明會作業要點」辦理相關事宜。 
19 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辦理。 

20 
開發單位應參照「環境影響評估書件電腦建檔作業規範」提送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之電

腦檔案。 
21 本環境影響說明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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